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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再升科技”）与福建盈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科资本”）拟共同发起设立“再升盈科节能环保产业并

购基金”（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以下简称“产业并购基金”）；该产业

并购基金总规模为 5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出资 15000 万元，享受有限合伙人的权

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一、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盈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东浦路 156 号展企大楼第 1#楼 21 层 902

单元 

注册资本：5405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明飞 

成立时间：2010年 9月 19 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

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基本情况：盈科资本是一家综合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的公司，主营业

务有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三个方面。公司拥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

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目前在管各类基金多支，基金规模数十亿元。

公司具有丰富产业并购经验的专业团队、顾问团队近百名。推进了多家行业领军

企业在境内外成功上市，并通过并购整合实现其在重点行业及领域的产业链布局。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 

2015 年 11 月 18 日，再升科技与盈科资本签订发起设立“再升盈科节能环

保产业并购基金”合作协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金规模及出资 

基金规模初定为 5 亿元人民币。首期到资 20%，其余资金根据并购需要分期

出资。 

再升科技或其法定代表人郭茂先生任基金的发起人及有限合伙人，出资

15000 万元，享受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盈科资本任基金的发起人及普通合伙人，负责出资 1000 万元，负责基金募



集、设立、投资、管理等工作，享受普通合伙人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其余基金份额通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及其他渠道募集筹措。 

双方也可视市场情况及项目实际进度情况，具体调整出资额度，也可双方协

商提前终止协议。 

（二）基金存续期 

基金存续期为 5 年。 

（三）基金投资方向 

符合再升科技产业发展方向的节能环保产业包括但不限于空气治理、水治理

和节能保温行业等领域。 

（四）基金投资决策 

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决会”），投决会是基金的最高投资

决策机构，对所有投资项目的投资和退出等事项作出决策。投决会由 5 名委员组

成，其中再升科技推荐代表 3 名，盈科资本推荐代表 2 名。相关投资决策需经由

3/5 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后方可作出决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并购基金将作为再升科技并购整合节能环保产业优质资源的平台，充分

发挥再升科技的行业经验、技术判断与资源优势，借助盈科资本在项目投资、管

理和培育孵化方面的能力，以及在产业梳理、市值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行业内

的优质标的进行收购，并对其进行培育孵化，在并购对象达到各方约定的并购条

件时，由再升科技对并购对象进行收购。 

通过产业并购基金，有助于再升科技拓展产业扩张的空间，提升并购整合的

效果，实现产业升级和外延式扩张，推动公司价值的创造和投资收益分享，实现

上市公司快速做大做强。 

四、重大风险提示 

合作双方目前已就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达成了共识，但是后续产业并购基金设

立过程中可能因未能募集到足够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产业并购基金未能成功设

立的风险。 

产业并购基金设立后在日常运营的投资过程中，可能会因决策失误、行业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标的不能达到投资目的。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将根据协议实际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适时履行信息批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1月 19日     

 


